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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发展中的经济法总论研究

编者按:经济法总论一直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门成

熟的学科,均离不开各个时代的研究者在学科基础理论上的持续努力.经济法总论的研究曾有过不

少争议,也有过少人问津的尴尬.总体而言,经济法学仍属于年轻的学科,更需要夯实理论基础.为

支持和深化我国经济法总论的研究,本期特发表一组有关总结和探索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经验与

发展路径,以及进一步研究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和经济法的国家观的文章,以推动处于传承与发展中

的经济法总论研究.

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基于时空背景和研究主题的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理论已形成其鲜明的独特性.经由“时点

考察”和“理论类型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法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已经开启了理论分期的“新阶段”,
在研究对象维度上正在发生理论类型的“新变化”,因而存在着不同于既往的“新发展”.要有效促进

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尚需在研究路径上处理好“既有理论”与“新型理论”的关系,推进立法论

与解释论、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问题定位与制度创新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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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以及经济法制的不断完善,经过学界的

共同努力,中国经济法理论从无到有,日臻完善;对于其不同时期的学术推进,已有多种理论梳理.①

这些学术总结,在勾勒经济法理论发展脉络的同时,亦力求揭示其国别差异与部门差别,从而明晰其

未来走向,因而对于“理论发展研究”的持续展开甚有裨益.
从国别差异看,经济法自产生以来,始终与各国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由此使其不仅具有国际共

通性,更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基于中国土壤生成的经济法,同样具备有别于他国经济法的诸多特殊

性.因此,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着力解决中国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法学者的研究路

径和目标,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经济法理论”的一些独特内容.
从部门差异看,环顾全球,若以进入垄断阶段后市场规制法的独立兴起为起点,则现代经济法的

历史并不长.经济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既与传统部门法共存于现代社会,又要对传统部门法有诸

多超越或突破,因而在人们的固有认识或传统观念不易转变的情况下,研究者对于经济法理论的提炼

和认同难度更大.这既是经济法研究在各国都历经曲折的重要原因,也几乎是各种新理论发展的必

由之路.唯有真正转变传统法学观念,对经济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认识才会更深刻,才更能理解经

济法学对整体法学发展的重要贡献.②

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默察古今,真正符合规律的

改革,都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制度架构,并促进思想观念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对
于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可谓作用甚巨.同样地,推进中国法学的整体发展,尤其要改变观念.正

是在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传统观念持续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法理论才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在当

前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背景下,改革、法治与发展的“三者关系”可谓至为重要,而“三者关系”
的有效协调,都离不开经济法的适度调整.为此,迫切需要对各国经济法展开比较研究,以探寻哪些

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可适于中国,哪些可适度借鉴,哪些尚需本国自创.
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宪法”的具体化,经济法已被提升到影响国家整体治理的高度,不仅直接影

响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也关乎法治的整体进步.随着人们对经济法的定位、功能、目标等认识的

日渐清晰,以及经济法在新时期现实作用的日益凸显,经济法理论在发展阶段和理论类型等方面,都
已不同于既往,因而需要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为某些理论领域的新发掘、新拓展),对于经济法学、整体法学

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重要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法理论历经多次“新发展”,为此,笔者于

本文中拟先从时间维度梳理经济法理论的历史分期,即着重通过对关键时点进行考察,来揭示不同时

期理论所关注的主题,从而说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明晰理论“新发展”的既往基础;继而从研究对象

的维度探讨经济法理论的“新类型”,从而揭示其在“新阶段”的重要发展;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推进理论“新发展”需要在基本研究路径方面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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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有多种类型.例如,在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每个十年左右的节点上,都有一些“回顾与展望”的研

究,如王艳林等:«中国经济法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岳彩申:«中国经济法学３０年发展的

理论创新及贡献»,«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等等.此外,还有学者专门从学术史的角度展开系统研究,如肖江平:
«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中国经济法理论对于整体法学发展的贡献,是许多经济法学者尤为关注的.例如,李昌麒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法研究的一个最大

贡献就在于它的理论的创新性,正是这种创新丰富和拓展了法学的基本理论”.参见李昌麒:«直面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的贡献、不

足与未来»,«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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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期与时点考察

(一)分期问题与时点选取

“经济法的发展”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是两个易于混同的问题.两者的历史分期虽密切关联,
但亦有差别.其中,基于不同角度,对“经济法发展”的历史分期,可以作出不同的界定.③ 例如,考虑

到经济体制对经济法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学界通常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决策(１９９２
年)或相应宪法修正(１９９３年)的时点为界,将经济法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由于在不同经济体制之

下,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或制度构成各异,相应的经济法理论也会大异其趣.当然,上述两大阶段亦可

再予细分.例如,对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的经济法,学界通常以１９８６年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

为界,细分为两个小阶段,等等.④

上述对经济法发展阶段的认识,为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历史分期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前所述,基于

制度变迁对理论发展的重要影响,会有人将经济法的发展阶段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阶段大体对应起

来,甚至不加区分.但事实上,在任何部门法领域,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往往都不同步,理论的超前性或

滞后性都可能存在.尤其是制度的不断变革处在缺少实践参照的情况下,理论常会滞后于制度的发

展.对此,在研究经济法理论历史分期时亦需关注.
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变迁的实践看,理论与制度发展的不同步是一种常态.由

于学界理论成果的“整体”呈现,有时要以制度的存续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可能会相对滞后于制度实

践.据此,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历程,要考虑其与制度发展的历史分期的“不一致性”.
不仅如此,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历史分期,还会存在一些困难.尤其是分期标准不同,相关界定亦

常存分歧.例如,若以不同时期产生的“代表性理论”为标准,则哪些理论具有界碑价值或里程碑意

义、为什么具有上述的特别意义、是否引发了经济法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⑤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可能会引发激烈讨论,这对于推进理论发展固然有价值,但也可能扩大认识分歧.又如,若以不同时

期的“代表性人物”或“人物组合”为标准,也会涉及类似问题.“代表性人物”毕竟是学术人物,是依其

理论贡献来确定的,因而最终仍要回归“代表性理论”标准.此外,社会科学的发展,有时更要靠众人

的多维论证来实现某类理论的阶段性进步,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代表性人物”的选取难度,从而

影响其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准.当然,这并非否认理论分期可以用上述的“代表性理论”或“代表性人

物”的标准.一般说来,学科历史相对较长,产生过公认的理论或人物的学科(如经济学界的斯密、凯
恩斯等),是可以用这样的分类方法的.但由于诸多因素,发展历史较短的学科,有时使用这些标准会

存在一定的困难.
基于上述困难和问题,在经济法理论的历史分期方面,对于早期理论的时段划分,人们的共识度

往往较高,而对于相对晚近的理论分期,人们的歧见可能较多.但不管怎样,有关历史分期的既有研

究仍有重要价值.为了增进共识,笔者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具体的“选点法”进行探究,即通

过选取若干重要的历史节点,来进行具体的“时点考察”.毕竟,每个时点都在理论发展的“曲线”上,
都能够从“点”的角度,体现一定时期经济法理论发展的特殊性,同时,如果对这些时点进行适度的“前
后”拓展(以避免机械的、僵化的固定时点观测所带来的问题),则可以发现某个“小时段”上经济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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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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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肖江平:«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２－９０页.
此类观点较为普遍,参见朱崇实、李晓辉、李刚:«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例如,有的研究者就强调应当重视范式转换对于研究历史分期的影响.参见刘伦刚等:«论中国经济法学史分期标准和界点»,«成

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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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的特殊性,从而为历史分期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通过“选点”、“试点”(尝试探索一下这

个时点是否属于历史分期的关键点)的方式,来进行“时点考察”,将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历史分

期问题.
在“选点”方面,既往的研究曾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有些学者以１９７８年为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

或制度的“起点”,然后以十年为间距,选取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等时点,进行不同阶段的理论总

结.⑥ 又如,基于国家重大政治决策(特别是历次重要的三中全会的决议)对经济法理论发展的重要

影响,也有人选取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４等重要时点展开相关研究.⑦

鉴于上述时点已被既有研究做过“选点”和“试点”,笔者于本文中拟选用为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这四个不同的时点,并观察其“前后”的理论变化,由此揭示我国经济法理论在不同时

期的发展,进而说明如下问题:第一,相对于前一阶段,经济法理论有哪些“新发展”;第二,“新时期”经
济法理论的发展已具备哪些基础;第三,“新时期”的经济法理论在理论类型上有哪些新变化.

(二)对所选时点的具体考察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热点,就是探讨如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研究.为此,许多其他部门法的学者,也都参加了经济法理论的大讨

论.⑧ 到１９８６年,以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国家立法机关大体明确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

在调整对象上的差别.这通常被视为影响经济法理论转型的一个重要拐点.
然而,如果将时间逆推,就会发现,１９８６年的立法事件,只是一个制度性标志,真正对经济法和民

法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是党中央１９８４年的“改革决定”.⑨ “改革决定”融入或体现了经济法与民法的

许多重要原理,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当时困扰经济法理论研究

的许多问题,也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法制度的持续完善而得以不断解决,尤其在１９８６年我

国«民法通则»颁布以后,经济法学者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多种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法理

论.

从１９９２年秋到１９９３年春,国家先后从政治层面到法律层面明确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立场,
使经济法研究有了较为确定的对象和基础,理论共识度由此大为提升.为了适应和推动新的市场经

济体制的发展,国家用三年时间集中完成了重要的“经济法立法”,包括市场规制立法、财税立法和金

融立法.到１９９６年时,我国经济法基本的立法体系已相对完备,这为经济法理论的整体更新奠定了

重要基础.与此相关,１９９６年前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理论体系日趋完善,许多“代表性理

论”纷纷出炉.

同样地,如果将时间稍做逆推,就会发现,在１９９６年这个时点之前,我国经济法学者已在整体上

表现出相当大的学术敏锐性,体现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批“代表性理论”相继涌现,形成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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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关经济法学３０年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常属于此类情况.参见董文军:«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３０年»,«当代法学»２００９年

第１期.
对此类时点的选取和相关理论探讨,已有一些尝试.参见张守文:«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例如,许多著名的民法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参见江平:«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界限»,«法学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４期;谢怀栻:«从经济法

的形成看我国的经济法»,«法学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佟柔:«关于经济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法学»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王家福:«经

济法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此次“改革决定”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为后来的历次“改革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参见张守文:«“改

革决定”与经济法共识»,«法学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相关总结可参见张守文:«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关于这些“代表性理论”所形成的各类学说,学界的概括已逐渐达成共识.参见肖江平:«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８－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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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更大的几种经济法理论,即后来不断被总结提炼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法“新诸论”.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旧诸论”不同,“新诸论”是经济法学科内部“和而不同”的各种理论,它们都肯定

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重要功能,且理论基础日渐趋同.事实上,对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理论

的探索,甚至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就已经开始.经过一批重要学者的努力,到１９９６年这个时点,经
济法理论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而且还完成了从相对幼稚到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转变.

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本世纪初我国的成功“入世”所带来的相关

制度变革,经济法理论发展又开启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学界不仅关注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等问

题,而且已将研究拓展到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方法论等诸多领域;不仅涉及对主体理论、行为理

论、权利理论、责任理论的研究,也涉及对法律实施、经济审判、基本范畴、研究方法等多维度的探讨,
从而形成了众多“理论板块”,使经济法理论体系大为完善.到２００６年前后,体现上述各领域经济法

理论新发展的成果不断涌现,从而使理论的体系化水平和共识度再度提升.

上述呈现为诸多“板块”的各类理论,对应于经济法理论和制度需要解决的各类重要问题,因此,
这一时期是构建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关键阶段.这些理论“板块”的形成,恰好有助于构建经济法的理

论体系,并通过其内容的及时更新,来实现经济法理论的重构. 随着理论大厦主体工程的完成,学
界展开了更为精细、具体的研究,使我国经济法学在整体上进入到了平稳发展的阶段.

从总体上看,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６年三个时点前后,经济法理论整体上都有较大的变化,并
且,相对于前一时段,经济法理论都有“新发展”,因此,上述时点可以视为理论发展较为重要的关键

点.此外,相对于某些“代表性理论”,整体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上述时点并非“代
表性理论”产生的关键点.事实上,上述“时点观察法”的运用,更侧重于考察学界“整体的理论认知”
或“认知的平均水平”.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背景,都要受到特定的时空约束,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更是如此.
在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推动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
我国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５年,基于改革、法治、发展三个维度,分别作出了影响深远的“三大决定”,以全

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小康社会建设,系统解决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问题.而要解

决上述重大问题,经济法尤其要担负重任,这就需要研究者对经济法理论作出新发掘、新拓展,从而使

理论发展进入“新阶段”或“新时期”.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随着上述“三大决定”的相继作出,改革、法治与发展之间的重大、综合性关联,已

上升到影响全局和未来的重要高度,针对“改革难点”、“法治重点”和“发展要点”的关联与交叠,需要

经济法学界作出系统性回应,为此,必须超越既往认识,综合提炼新理论.这样,不仅开启了理论发展

的新阶段,也带来了理论类型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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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代表性理论”大都在这个阶段确立.参见杨紫烜:«论新经济法体系»,«中外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杨紫烜:«经济法调整对象新

探»,«经济法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李昌麒:«经济法———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漆多俊:«经济法

基础理论»(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相关研究如张传兵等:«评我国经济法学新诸论»,«法学评论»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如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

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法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６期;张守文:«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法学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５期;张守

文:«中国“新经济法理论”要略»,«中外法学»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相关总结和探讨,参见邱本:«在变革中发展深化的中国经济法学»,«政法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张守文:«经济法研究的“合”与

“同”»,«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这一阶段的相关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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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类型的新变化

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正是通过其诸多变化体现出来的.从笔者在前面

所提及的时间维度,通过大略的历史分期,或者具体的时点考察,可以把握经济法理论发展阶段的变

化;从研究对象维度来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学界关注或形成的重要理论,可以揭示经济法理论在理论类

型上的重要变化.而理论类型上的新变化,更有助于直观地说明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
(一)新阶段需要理论类型的新发展

有关理论类型的研究与理论分期的探讨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理论类型往往对应于不同的理论

分期.事实上,学界对经济法理论历史分期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明晰理论的发展脉络,揭示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理论研究的中心论题、影响因素、学术推进等,而且有助于明晰理论类型的变化,揭示理论

类型的内在关联和转换时机,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各种理论类型的发展基础,以及为什么在新阶段

需要有新发展.
如前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已经论证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与内部结构、价值追求与核心理

念、目标定位与基本原则、产生基础与时代特征等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权义理论、责任理论,以及立法理论、实施理论、程
序理论等诸多理论,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等理论,同时,经济法各部门法理

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也有较大推进.上述各个理论“板块”,构成了较为系统的经济法理论体系,从而为

理论的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为从现代法的视角对经济法的本

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和方法论等做了非传统性的理论探析.

“温故”才能更好地“知新”,只有了解既往的理论发展,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新发展.所谓“新发

展”,历来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前一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新发展,再过一个阶段,又会有更新的发展.
因此,笔者于本文中着重探讨的新阶段的“新发展”,也具有阶段性,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正是基于

上述认识,通过前述的时点考察便不难发现,到２０１６年左右,经济法理论又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这表

现为在经济法理论体系已基本确立的前提下,在理论共识大幅增进的基础上,在前一阶段的基本问题

仍被关注的同时,某些研究论题已悄然变化,因为在这个阶段,学界迫切需要回应的,已不再是本体

论、价值论等基本问题,也不再是整体上的规范论、运行论等如何构建的问题,而是要在既有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国内外“改革、法治与发展”领域的重大、复杂问题,来综合提炼经济法领域的相关理论.
新阶段的经济法理论所需研究的中心论题,内嵌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

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当代,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经济法予以解决.例如,分配问题、发展问题、信息问

题、风险问题等都与市场失灵相关,学界以往对其已有诸多探讨,只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在全球

性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充满下行压力,解决上述分配与发展、信息与风险等

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亟待经济法律制度作出综合回应,并进而提炼出相应的系统性的经济法理论.尽

管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以往的宏观调控理论和市场规制理论对上述问题已有诸多研究,但如何从

“法学”的视角,提炼出经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发展理论、信息理论、风险理论等,仍是重要的新课题.
如果这些理论都能得到系统提炼,则会构成与前述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等诸论“不同路向

的另一类理论体系”,从而使整体的经济法理论体系更为丰富、更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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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已有一些学者进行总结和深入反思.参见蒋悟真:«经济法总论研究之检视———以近年来法学主流刊物论文为视角»,«法学评

论»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管斌:«中国经济法学总论３０年研究:关键词视角»,«北方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参见李昌麒:«直面中国经济法学三十年的贡献、不足与未来»,«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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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在新时期需要系统提炼的各类理论,以分配问题、发展问题、信息问题、风险问题为研究对

象,与经济法各类具体制度的调整直接相关,涉及对经济法的功能和目标、价值和精神的再凝炼.这

些新型理论的系统提炼,不仅尤为迫切和必要,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它们是中国经济法理论

新发展的重要体现.
可见,经济法理论发展至今,已形成两大理论类型:第一类是经济法的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规

范论、运行论等;第二类是经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发展理论、信息理论、风险理论等.第一类理论类

型经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集中发展,以及本世纪前十五年的积累,已日趋完善,可统称为“既有理

论”.第二类理论类型是在金融危机、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因分配差别、发展失衡、信息偏在、风险凸显

等问题受到集中关注而正在形成的,可统称为“新型理论”.如果说第一类理论类型,主要体现为理论

“板块”,那么第二类理论类型则更多地关注需由多种制度综合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它们既是横贯各

类制度的“线索”或“经脉”,又可以同时融入和贯穿于上述各类理论“板块”,就像一座大厦中隐而不

露的各类水电管线.可见,这两大类理论类型各有不同的定位和方向,都有其重要价值.
(二)理论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

经济法理论每个阶段的新发展,都与以往的研究成果难以截然分开;各类新理论的形成,都离不

开过去的学术积累.因此,在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应看到上述两大理论类型之间的后先相

继,还应尤其把握各类新型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对于系统回应新阶段的现实问题,构建体系性的

经济法理论尤为重要.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避免两极分化,就必须解决好分配问题、发展问题;同时,我国正处于同时面对社会转型、体
制改革、信息化、全球化的“新阶段”,既有悬而未决的诸多历史问题,又有层出不穷的国际共通的新

型问题,要应对上述错杂难解的问题,就需要通过加强信息规制,来防范各类风险,因而必须加强经济

法的综合调整,并从制度实践中提炼新型理论.
基于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上述各类新型理论亦密切相关.例如,从分配与发展的关系看,

一方面,分配直接影响发展,好的分配制度对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个国家如不能有效解决公平

分配问题,则在广阔的时空维度上,就难以真正实现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另一方面,能促进整体发展

的制度,通常是具有“包容性”的制度,能够更好地促进分配公平. 因此,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研

究不能相互孤立,而必须关注其内在联系.又如,风险理论与信息理论同样密切相关.从风险理论的

角度看,经济法总要通过防范各类风险,来力图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事实上,“经济法是危机对策

法”的命题在今天仍然成立,因为经济法不仅可解决已然之困,亦可防范未然之危,且后者更为重要.
据此,对于“经济法是危机对策法”的命题,应在广义上理解,即无论是在非常时期,还是在常态之下,
经济法都是“危机对策法”. 从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来看,防范和化解风险、防止危机发生、有效“反
周期”,恰恰都是现代经济法的重要功能和使命.因此,经济法领域的各类具体制度,都要有助于防范

和化解相关风险,包括财政风险、税收风险、金融风险、竞争风险、产业风险、消费风险等,这样,才能更

好地实现经济法的具体立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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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分配就是贯穿经济法理论和制度发展的重要经脉.参见张守文:«贯通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经脉———以分配为视角»,«政法

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Robinson)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并认为前者更有

助于促进一国的发展.参见[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１－５８页.
参见杨紫烜:«论当前危机的性质、根源和经济法对策»,«法学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２期;漆多俊:«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法的理论和

应用»,«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２期;张守文:«金融危机的经济法解析»,«法学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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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风险理论离不开相关的信息理论.充分有效的信息是化解风险的必要前提,因此,研究风险

理论一定会涉及信息理论.此外,只有加强信息规制,确保相关主体能够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才能

解决信息偏在的问题,促进各类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各类制度都会涉及信息规制问

题.例如,财政收支的信息不仅事关公民的知情权,也直接影响财政风险的防范;税收信息的交换对

于防止偷漏税,防范税收风险意义重大;与金融活动相关的信息对于保护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至为重要;与经营相关的信息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涉及竞争的公平

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竞争风险和消费风险的防范,等等.正由于上述信息非常重要,在财税法、
金融法、竞争法等领域,都要加强信息规制,以防范相关风险. 事实上,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中都有

涉及信息的公开、披露、使用、保密、处分的制度,它们直接影响国家与国民、政府与市场主体、经营者

与消费者等多种主体之间的博弈,结合上述信息规制制度及其实践,可进一步提炼信息理论.

在上述各类新型理论中,不仅分配理论与发展理论、风险理论与信息理论之间密切相关,而且任

一理论都与其他理论紧密相连.例如,分配理论不仅要研究分配公平或分配正义问题,也要探讨如何

防范分配风险和分配危机,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信息获取和使用,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等,因而分配

理论与风险理论、信息理论都紧密相关. 此外,良好的分配制度对于促进发展,形成“包容性”的发

展制度,都特别重要,因而分配理论也与发展理论直接相关.
笔者认为,上述各类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更好地促进发展,因而发展理论研究要吸纳其他理

论的研究成果.例如,一个国家的各类经济法制度,能否做到既促进企业和政府披露信息,以使相关

主体可以依法获取相关信息,又充分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国家的秘密信息,这对于

促进和保障发展非常重要.其实,保护信息权利和保障信息供给,本来就是发展权的应有之义,也是

发展理论应当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信息化时代研究发展理论,经济法学研究者尤其应参考信息

理论的成果.
经济法学界研究的发展问题,从广义上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法制度的发展问题;二是

经济法理论的发展问题;三是经济法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即在经济法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经济法制

度的调整,来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对于第一方面的问题,可以从经济法制

度史的角度研究.对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有关“经济法理论的理论”,可以从经济法学术史的

角度展开研究.对于第三方面的问题,它才是狭义上的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
可见,明晰发展理论的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助于界分如下三种发展理论,即“经济法理论的发展理

论”、“经济法制度的发展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经济法制度如何促进发展的发展理论”.在经济

法研究中,最后一种发展理论是尚待深入挖掘的新型理论.

经济增长、社会安全、政治稳定、文化繁荣,都离不开经济法的有力促进,相关主体的经济权利、社
会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经济法的保障,因此,狭义上的发展理论并非侧重于探

讨经济法理论或制度“自身”的发展,而是着重于研究经济法如何“促进和保障”发展,如何实现经济法

的促进和保障功能.它更多地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法对经济、社会、政治等各大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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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应飞虎:«从信息视角看经济法基本功能»,«现代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郭雳:«信息、金融与金融法»,载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

心编:«金融法苑»(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有些研究成果已作出重要努力,如应飞虎、涂永前:«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谢贵春、冯果:«信息

赋能、信息防险与信息调控———信息视野下的金融法变革路径»,«北方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参见张守文:«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３４－３４１页.
参见杨紫烜:«经济法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研究»,«财经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参见程信和:«中国经济法发展３０年研究»,«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鲁篱:«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检视与前瞻»,
«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初探»,«财经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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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而与国家竞争理论、区域竞争理论等各类新型理论都直接相关.
总之,上述各类新型理论或侧重于手段(如信息规制、风险防控)研究,或侧重于目的(如全面发

展)研究,它们紧密关联,融为一体,不仅有助于在整体上丰富经济法理论,而且还有助于形成新的理

论体系,并由此推进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

四、推进理论新发展的基本路径

中国经济法理论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新阶段”以及在研究对象维度上的“新类型”,是理论“新发

展”的重要标志;要持续推动理论的新发展,还需注意基本的研究路径,尤其应处理好既有理论与新型

理论的关系,注意立法论与解释论、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以及问题定位与制度创新的有机结合.
(一)既有理论与新型理论的关系的处理

首先,既有理论与新型理论的研究并行不悖.新型理论作为“形成中的理论”,是既有理论进一步

发展的结果,因而要以既有理论为基础.新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全新的“理论突变”,对其展开

独立、系统的研究,是特定时势的需要.因此,新型理论并不是要替代既有理论,而恰恰是要在既有研

究的基础上实现两类理论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强调两类理论研究并行不悖,还因为既有理论的各类理论“板块”有许多方面尚待完善,需要整个

学界不断精耕细作,同时,新型理论只是整体经济法理论另一个向度的“增量发展”,它并不是对既有

理论的否定.从新阶段的现实需要看,从总论和分论两个层面开展对既有理论的研究,非但不能松

懈,反而更需强化.这对于解决现存的各类复杂问题,深化新型理论研究,都极其必要.既有理论和

新型理论的研究唯有齐头并进,才能相得益彰.
其次,新型理论的提炼尤其要从既有的分散研究中汲取营养.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系统性的新

型理论都不可能是“全新的”,其形成和发展都要从既往的分散研究中汲取营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

炼和综合.例如,对于发展问题,过去研究者曾分别研讨过发展观、发展权、发展理念、发展目标等.

基于上述研究,如研究者能结合现实需求和制度实践进行理论提炼,则有助于构建较为系统的发展理

论.又如,对于分配问题的研究,学界更是成果斐然,无论对于“经济法是分配法”这一命题的思考,还
是对分配权、分配公平、分配正义等问题的研讨,都是提炼分配理论的重要基础.因此,从系统的理

论建构的角度,在既有理论基础上作出新的发掘和拓展,是分配理论等各类新型理论研究的重要目

标.此外,近年来学界对风险防控等问题关注愈来愈多,同时,为了解决各个领域的信息偏在问题,
经济法领域已有诸多制度安排,包括对某些市场主体的强制性的信息披露的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

要求,对相关主体信息获取权的保护等方面,都强调加强信息规制,对此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

具体领域已有大量研究,这些成果都是提炼信息理论或者信息规制理论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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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信和等:«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学术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刘大洪等:«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
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法学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张守文:«“发展法学”与法学的发展———兼论经济法理论中的发展观»,«法学

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现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陈乃新等:«论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杨紫烜经济法思想研究(之一)»,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孟庆瑜:«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论纲»,«法律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孟庆瑜等:«论国家分配权»,«河北大学学报(哲社

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漆多俊:«经济法再分配功能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张东:«分配正义

与收益公正分配»,«法学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欧阳恩钱:«风险社会、生态文明与经济法哲学基础拓新»,«当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闫海:«论经济法的风险规制范式»,«法学论

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应飞虎:«从信息视角看经济法基本功能»,«现代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邢会强:«信息不对称的法律规制———民商法与经济法的

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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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几类重要关系的处理

在研究新型理论的过程中,还需要处理好立法论与解释论、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问题定位与制

度创新等关系,实现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第一,立法论与解释论相结合.新型理论所需探究的问题非常复杂,有许多问题要通过立法上的

协调和完善加以解决,因此,经济法学研究不能像某些传统法领域那样特别强调解释论,立法问题仍

是经济法“立法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是经济法运行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仍需深化的重要领域. 与

此同时,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加强既有规范的解释和适用,推进相关制度的有效执行,也需要加强经

济法“实施理论”的研究.事实上,各类新型理论所涉及的问题,都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直接相关,因
此,应当通过立法论和解释论的结合,不断发现其中蕴含的问题,并不断提炼相关的理论.

第二,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由于新型理论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无论是分配与发展的经

济法促进和保障,还是对信息与风险的经济法规制,都需要加强功能分析,以增进相关制度的功能.
为此,相关的结构分析和结构优化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所有的分配问题与发展问题,都与相关结构的

失衡有关,同样,信息偏在问题与风险防控问题,也都要从结构入手.因此,功能分析不仅要关注主体

的权利义务配置,还要考虑各个层面的结构调整,只有把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

解决各类复杂问题.

第三,问题定位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各类新型理论的提炼,都基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需求,因
而必须重视问题定位或问题导向.无论是分配不公、发展失衡问题,还是风险防控、信息规制问题等,
都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系统性、综合性问题.这些问题的积累和形成,恰恰是既有的

法律制度或单独的某类法律制度难以解决的.因此,面对上述的复杂问题,就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

进行制度创新.例如,分配不公的问题,仅靠再分配制度不能解决,应如何在初次分配阶段引入经济

法的调整? 又如,中国的区域差别加剧等发展不平衡问题,会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变得更为突出,
应如何创新经济法制度才能应对? 此外,对各个领域系统性风险的防控,以及相应的信息规制,也都

需要通过经济法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因此,把问题定位、问题导向与制度创新、制度优化结合起来,并
从中提炼理论,对于推进新型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要.

上述三个方面的结合,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新型理论的发掘和拓展,从而既能从制度实践中提炼

理论,又能够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制度实践.同时,为了实现上述的“三结合”,各类新型理论的研究都

要与制度紧密结合.例如,对分配理论的研究要与分配制度紧密结合,推进分配制度在经济法各部门

法中的落实,使财税法制度能够推动分配正义、金融法制度能够促进分配公平、竞争法制度能够减小

分配差距,等等.又如,对风险理论和信息理论的研究,也要结合经济法的各类具体制度,以期形成各

个领域的风险防控制度和信息规制制度,从而更好地解决各类信息问题和风险问题.

五、结　论

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

放的时空背景(尤其与当前改革、法治、发展“三线交织”的背景)直接相关,这使得中国经济法理论与

他国经济法理论既有一定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个性.
考察一种理论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其时空背景,还要关注其研究主题.时空背景不同,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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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立法统合:需要与可能»,«现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参见王全兴、何平:«论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结构性研究»,«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焦海涛:«论“促进型”经济法的功

能与结构»,«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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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研究对象也会存在差异.这既是中国经济法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理论关注的重要原因,也
使中国经济法理论形成了不同于国外经济法理论的重要特色.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于本文中考察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一方面,笔者关注了时空维度,尤其

在地域特定的情况下,探讨了经济法的历史分期问题,运用“时点考察”的方法,选取了四个重要时点,
分析其前后的理论变化,从而验证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是否进入了新阶段.另一方面,笔者还关注了研

究主题或具体研究对象的变化,提出并探讨了经济法理论中的两种重要类型,即既有理论和新型理

论,从而揭示出在理论类型上的新拓展.
基于上述考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法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已经开启了理论分期的“新阶段”;在研

究对象的维度上,正在生成理论的“新类型”,因而存在着不同于既往的“新发展”.这种“新发展”只是

初露端倪,要使理论的新发掘和新拓展能够持续,并使其更为系统化,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还必须

在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上处理好各类关系,这对于丰富和发展经济法理论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既有理论,已初步完成了“板块”构造,形成了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

发生论、范畴论、方法论等诸论构成的基本理论架构.在新的历史阶段,在继续完善上述“理论板块”
的还要从贯通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线索”或“经脉”的维度,构建包括分配理论、发展理论、风
险理论、信息理论等诸多新型理论的体系.上述各类新型理论的提炼、完善,不仅对于宏观调控法和

市场规制法的理论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也使整体经济法理论通过各类重要的“线索”和“经脉”的连接

而更加浑然一体,从而有助于形成总论与分论、理论与制度的紧密联系,这对于中国经济法理论的

长远发展亦甚为重要.
中国经济法的各类理论是互联互通的.无论是既有理论的各类板块之间,还是新型理论相互之

间,以及既有理论与新型理论之间,都是密切相关、互通互证的.在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尤其应基于既

有理论,以及各类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融通各个领域的理论,并不断从制度实践中提炼新型理论,从
而全面推进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徐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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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不少学者强调“中国问题意识”.参见何渊、徐剑:«中国经济法学３０年高影响论文之回顾与反思———基于主流数据库(１９７８－
２００８)的引证分析»,«现代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对于分配理论的提炼,我国的研究者近些年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这方面成果包括:冯果、李安安:«收入分配改革的金融法进路———
以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为中心»,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李永成:«社会分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薛江武:«收入分配之

经济法调节»,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孟庆瑜:«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基于经济法的研究视野»,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这

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形成系统的分配理论,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法总论与分论、理论与制度的密切联系,因而对于推进经济法理论的

新发展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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